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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溪區

石底段

平溪子小段

189
之內

1 森林區
國土保安

用地
0.031565 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8條第1項第1
款、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1款

其他公共設施用地

(涼亭及附屬用地)

平溪區

石底段

平溪子小段

194
之內

1 森林區
國土保安

用地
0.003535 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8條第1項第1
款、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1款

其他公共設施用地

(涼亭及附屬用地)

平溪區

石底段

平溪子小段

205
之內

1 森林區
國土保安

用地
0.013271 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8條第1項第2
款、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1款

交通用地

(汐平公路)

平溪區

石底段

平溪子小段

209
之內

1 森林區
國土保安

用地
0.084010 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8條第1項第2
款、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1款

交通用地

(汐平公路)

計 0.132381

森林法第8條第1項第2
款、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1款

交通用地0.020515
(雙菁公路)

森林法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7款
建地0.014721

平溪區

石底段

薯榔寮小段

220
之內

1 森林區
國土保安

用地
0.009896

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7款
建地及附屬用地

平溪區

石底段

薯榔寮小段

226
之內

1 森林區
國土保安

用地
0.001069

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7款
建地

平溪區

石底段

薯榔寮小段

229
之內

1 森林區
國土保安

用地
0.004933 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8條第1項第2
款、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1款

交通用地

(雙菁公路)

平溪區

石底段

薯榔寮小段

232
之內

1 森林區
國土保安

用地
0.025880 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8條第1項第2
款、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1款

交通用地

(雙菁公路)0.024734
(公車亭)0.001146

平溪區

石底段

薯榔寮小段

237
之內

1 森林區
國土保安

用地
0.002188

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7款
建地

森林法第8條第1項第2
款、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1款

交通用地

(雙菁公路)0.000188、
(公車亭)0.001557

森林法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7款
建地0.009144

平溪區

石底段

薯榔寮小段

338
之內

1 森林區
國土保安

用地
0.003356

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7款
建地

平溪區

石底段

薯榔寮小段

341
之內

1 森林區
國土保安

用地
0.000442

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7款
建地附屬用地

平溪區

石底段

薯榔寮小段

343
之內

1 森林區
國土保安

用地
0.000265

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7款
建地

暫未編定 0.035236
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1
320
之內

財政部

國有財產署
森林區1

中華

民國

附表  保安林解除區域明細表

新北市平溪區編號第1009號水源涵養保安林解除區域明細表

平溪區

石底段

薯榔寮小段

138-4
之內

森林區
國土保安

用地
0.010889

平溪區

石底段

薯榔寮小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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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溪區

石底段

薯榔寮小段

未登

記地
0.001337 中華

民國

森林法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7款

建地及附屬用地

暫編地號9068-9之內

計 0.095491

平溪區

石底段

冬瓜寮坑小段

94
之內

1 森林區
國土保安

用地
0.006858

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7款
建地

計 0.006858

森林法第8條第1項第2
款、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1款

交通用地0.015584
(道路)

森林法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4款

零星土地0.012738
(通道、散生地)

森林法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7款
建地0.015385

計 0.043707

平溪區

石底段

竿蓁林小段

52-23
之內

1 森林區
國土保安

用地
0.025871 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8條第1項第2
款、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1款

交通用地

(紫東道路用地)

平溪區

石底段

竿蓁林小段

52-27 0 森林區 交通用地 0.048000 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8條第1項第2
款、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1款

交通用地

(紫東道路用地)

計 0.073871

平溪區

石底段

東勢格小段

147-2
之內

1 森林區
國土保安

用地
0.009065

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7款
建地

平溪區

石底段

東勢格小段

228-6
之內

1 森林區
國土保安

用地
0.000400

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7款
建地

平溪區

石底段

東勢格小段

228-7
之內

1 森林區
國土保安

用地
0.006500

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7款
建地

平溪區

石底段

東勢格小段

444
之內

1 森林區
國土保安

用地
0.006665

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7款
建地

計 0.022630

平溪區

東平段

53
之內

1 森林區
國土保安

用地
0.006156

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7款
建地及附屬用地

平溪區

東平段

54
之內

1 森林區
國土保安

用地
0.026078

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7款
建地及附屬用地

平溪區

東平段

63
之內

1 森林區
國土保安

用地
0.001466

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7款
建地

平溪區

石底段

白石腳小段

106
之內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中華

民國
0.043707森林區

國土保安

用地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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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 0.033700

平溪區

平溪段
10-2 0 (空白) (空白) 0.000945 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8條第1項第1
款、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1款

學校用地

(平溪國小廁所平台)

計 0.000945

平溪區

石底一段

8
之內

1 森林區
國土保安

用地
0.000466

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7款
建地

平溪區

石底一段
23-8 0 (空白) (空白) 0.001369

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7款
建地

平溪區

石底一段
23-9 0 (空白) (空白) 0.007802

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7款
建地

平溪區

石底一段

336
之內

1 (空白) (空白) 0.000897
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7款
建地附屬用地

平溪區

石底一段

354
之內

1 (空白) (空白) 0.006116
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7款
建地附屬用地

計 0.016650

平溪區

菁桐段

278
之內

1 (空白) (空白) 0.000289
中華

民國

財政部

國有財產署

森林法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7款
建地

森林法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4款

零星土地0.000840
(通道)

森林法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7款
建地0.004417

平溪區

菁桐段

324
之內

1 (空白) (空白) 0.001614
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7款
建地

森林法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4款

零星土地0.000177
(通道)

森林法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7款
建地0.002120

計 0.009457

森林法第8條第1項第2
款、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1款

交通用地0.003353
(道路)

森林法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7款
建地0.000331

平溪區

白石段

487-1
之內

1 (空白) (空白) 0.001749
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7款
建地

平溪區

白石段
487-2 0 (空白) (空白) 0.000044 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8條第1項第2
款、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1款

交通用地

(道路)

1

中華

民國
(空白)

(空白)
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財政部

國有財產署

中華

民國
(空白) 0.003684

0.005257

1

平溪區

白石段

平溪區

菁桐段

324-11
之內

平溪區

菁桐段

278-1
之內

1
487
之內

(空白) 0.002297

(空白)

(空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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森林法第8條第1項第2
款、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1款

交通用地0.004989
(道路)

森林法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7款
建地0.001572

平溪區

白石段
625-1 0 (空白) (空白) 0.000694 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8條第1項第2
款、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1款

交通用地

(道路)

平溪區

白石段
690 0 (空白) (空白) 0.004471 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8條第1項第1、2
款、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1款

其他公共設施用地0.002599
(親水設施)

交通用地0.001872
(道路)

平溪區

白石段
690-1 0 (空白) (空白) 0.000030 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8條第1項第2
款、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1款

交通用地

(道路)

平溪區

白石段

768
之內

1 (空白) (空白) 0.000095 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8條第1項第2
款、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1款

交通用地

(道路)

平溪區

白石段

768-1
之內

1 (空白) (空白) 0.001458 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森林法第8條第1項第2
款、第25條第1項及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1款

交通用地

(道路)

計 0.018786

合計 0.454476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第2條第1項第1款0.290988公頃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第2條第1項第4款0.013755公頃
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第2條第1項第7款0.149733公頃

(空白)

註1：「註記」欄位中，「0」代表地號全部土地範圍、「1」代表地號之內註記(部分土地範圍)。

中華

民國

農業部

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

1 (空白) 0.006561
625
之內

平溪區

白石段


